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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

机构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重

要指示精神,进一步夯实基层消防工作基础,前移火灾预防关口,

加强全市基层消防工作,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»«山东省消

防条例»«山东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»(省政府令第３１３号)

和«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»

(鲁政办字〔２０２０〕８４号)等文件要求,现结合我市实际,提出以下

意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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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坚持以人民

为中心,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、安全发展理念,加强基层消防安全

监管力量、治理能力和基础建设,建立健全基层消防监管工作体

系,切实增强基层火灾风险抗御能力,确保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

向好,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聊城提供消防安全保障.

二、总体要求

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,充分落实乡镇(街道)消防工

作责任,明确基层消防工作职责,健全基层消防工作组织,指导、组

织、协调本辖区内消防安全工作,构建职责明晰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

责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.

三、工作任务

(一)制定责任清单.各乡镇(街道)要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

消防法»«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»«山东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

办法»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,制定乡镇(街道)领导干部消防工作

责任清单,压实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和其他领导干部消防工作

责任,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组织领导.

(二)落实法定职责.各乡镇(街道)要严格按照乡镇(街道)职

责任务清单有关规定,组织开展消防检查巡查,业务上接受所在县

(市、区)消防救援机构指导.各乡镇(街道)消防安全委员会要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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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年度消防工作计划,依托有关机构成立消防所,作为统筹本区域

内消防力量的平台,落实工作例会、协调沟通、联合执法、宣传培训

等制度要求.各县(市、区)要积极探索,依法委托乡镇(街道)开展

消防行政执法.

(三)强化隐患治理.各乡镇(街道)要定期分析研判本地突出

风险问题,组织发动乡镇(街道)有关机构、基层网格员、乡镇专职

消防队、村(社区)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等开展针对性排查整治.

要加强工业园区、小微企业等乡村新兴产业消防管理,强化高层建

筑、沿街商铺、用作经营农村自建房等场所的综合治理.要将消防

工作融入基层自治、网格管理、智慧社区、红色物业等工作,统筹加

强基层消防治理.

(四)推进基础建设.贯彻落实省、市“十四五”消防事业发展

规划,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,推进农村消防设施、消防水源、消防

力量和消防车通道等建设.按照国家标准«乡镇消防队»(GB/T

３５５４７－２０１７)和«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聊城市乡镇专

职消防队管理规定的通知»(聊政办字〔２０１９〕４６号)要求,建强乡

镇专职消防队.村(社区)逐步建立微型消防站.

四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实施.各县(市、区)要提高政治站位,按照省、

市政府工作要求,将乡镇(街道)消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,加强

统一领导和统筹调度.要督促各乡镇(街道)认真梳理压实消防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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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领导责任,细化责任、强化措施.各园区参照乡镇(街道)的要求

履行消防工作职责.

(二)强化政策保障.对于乡镇(街道)消防工作中出现的法律

法规和规章制度滞后问题,各级各部门要立足解决问题,根据职责

分工提请有关部门做好相关政策文件“立改废释”工作,按照法定

程序赋予乡镇(街道)消防监督执法权限.

(三)严肃责任落实.各级各部门要明确工作要求,加强督促

指导.要细化对乡镇(街道)及有关部门的基层消防监管责任落实

情况考核评价细则,考核结果纳入政府消防工作年度考核重要内

容,强化奖惩.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４月３０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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